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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人案例徵選活動實施計畫
壹、依據
一、教育部補助國民中小學及幼稚園弱勢學生實施要點
二、教育部攜手計畫補充規定
三、屏東縣101年度攜手計畫課後扶助實施計畫
貳、目的

一、蒐集各校感人案例，充實本縣攜手計畫網站。

二、提供分享平臺，以表彰校園教育愛的故事。

三、發掘校園感人之扶助弱勢、低成就學生故事，形塑校園溫馨文化。

參、辦理單位

一、指導單位：教育部

二、主辦單位：本府教育處
三、承辦單位：屏東縣屏東市民和國小
肆、參加對象：

一、本縣國民中小學教師、攜手計畫教學人員鼓勵參加。

三、本年度攜手訪視特優及優等之學校務必送件。
伍、辦理時間：102年1月
陸、辦理方式

一、徵選：

1.主題：與「攜手計畫課後扶助」相關之實際案例分享，可以學校、學生或以老師為主角，撰寫包含主角之背景、行為、學習、或教學等相關事蹟。

2.規範：投稿稿件應含書面稿件1式5份及書面稿件光碟一片。書面稿

件以A4直式橫書，版面設定邊界（上下左右）各為2公分，字數1200字以上3000字以內（可包含照片、作品）。文圖編排力求清晰。文字採用標楷體，標題用14pt，其他內文字用12pt，固定行高20pt。
3.報名：參加者需填寫報名表含授權書（如附件1），得獎作品著作權屬原作者所有，唯需同意無條件授權屏東縣政府教育處建置於攜手計畫網頁上及列印於年度成果與教育部推展學術研究用途經錄取之稿件需無條件同意刪修。
二、收件：

1.收件時間：102年1月16日至102年1月25日，以郵戳為憑。（親自

  送件可）

2.收件地點：民和國小（聯絡人：謝惠芬主任，電話：7229210分機12）

3.收件項目：

(1)報名表暨授權書1份。

 (2)書面稿件1式5份，電子檔(需小於2M)上傳至本縣攜手計畫網站 。

 (3)書面稿件光碟一片。

三、審查：

1.審查委員：由本府遴聘之專家學者擔任評審工作。

2.評選標準：故事內容之真實性、教育性、啟發性、感人程度等。
3.入選名額：由審查委員視作品水準調整部份獎項數量或從缺。
四、成績公告：102年1月27日前網路公告於屏東縣政府教育處網站。
五、成果發表：

1.入選之作品將置於本縣攜手計畫網站，以供民眾瀏覽。

2.入選之作品將提供報章媒體報導，如有稿費收入，由原作者取得。

3.特優及優等之作品將於成果發表會分享，以供他校觀摩學習。
柒、獎勵

一、獎勵方式及名額：

	獎項
	參賽者
敘獎額度
	備註

	
	
	

	特優
	嘉獎2次
	為維持得獎作品之水準，從參賽作品中挑出優秀並符合得獎條件者，得視參賽件數，作品水準調整部份獎項數量或從缺。

	優等
	嘉獎1次
	

	佳作
	獎狀乙紙
	


二、得獎作品著作權屬原作者所有，唯需同意無條件授權屏東縣政府教育處收錄於「屏東縣攜手計畫課後扶助校園感人案例紀錄短片專輯」，並建置於攜手計畫網頁上。
三、辦理本活動相關人員於活動辦理完畢依本府教職員獎懲原則簽報敘獎。

捌、經費概算

玖、本計畫經 縣長核准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屏東縣101年度攜手計劃課後扶助感人案例徵選活動

報名表

	學校名稱
	
	學校地址
	

	作者
	
	作品名稱
	

	職稱
	
	身分證字號
	

	聯絡電話
	
	Email
	

	學校主管核章
	


以下請勿填寫
	評選結果
	初審
	(入選                    (未入選

	
	複審
	(名次_________           (未入選


授權同意書

茲同意本人參加屏東縣一百零一年度「攜手計畫課後扶助」感人案例徵選活動作品                                   
無償授權屏東縣政府，被授權單位得不限地域、時間與次數，以紙本、光碟、微縮或其他數位化方式典藏和發行，供他人查詢、下載、媒體報導、列印使用、及部分修改，以作為年度成果展示之用。除上述授權外，不得出版、出售、或作為營利用途。

   此致

屏東縣政府教育處
立書人：

服務單位：

中華民國 102 年 1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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